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需求书

1、 维修保养内容
提供适用于我局18辆公务车辆的各类维修保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日常保养、故障检修、零部件更换及其他与车辆正常运行相关的维修保养服务。各项维保质量、技术要求符合汽车维修技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关规定。

2、 价格
1. 设备维修价格＝工时单价（元/工时）和附加管理费收费比例（%）具体报价（加盖公章)；（附加管理费=零配件进货价格×附加管理费收费比例。附加管理费是指供应商在零配件进货价的基础上，向送修车辆按一定比例收取的管理费，包括税费和利润等）。
2. 设备维修价格包括但不限于维护工程师往返维护现场的交通费、补贴、利润等供应商完成本合同项下工作所需。

3、 服务周期
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4、 服务承诺
供应商必须提供上门接车送车和道路应急救援服务

5、 维护的具体内容
1. [bookmark: _GoBack]车辆竣维修出厂后，责任保障期限及车辆质量保障若有新的规定，按照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最新标准执行。
2. 在质量保证期内，常规配件保修12个月，易损件保修3个月，供应商提供免费更换，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维修质量造成的车辆故障或损坏的，应负责及时返修，由于维修质量问题造成的车辆异常损坏或车辆机件事故的，造成的一切损失及风险由供应商负责。
3. 在质量保证期内，应提供保修服务；当接到采购方质疑、投诉（包括口头）时，应及时提供补救措施，或者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采购方。
4. 采购方申报项目进行维修服务，供应商不得擅自增减维修项目。供应商在对车辆进行维修过程中，若发现车辆有申报项目之外的问题，并有影响车辆行驶安全，确需增加维修项目的，应当通知采购方并征得采购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增加车辆的维修项目。

6、 供应商需满足的条件
1. 供应商需具备相关经营资格，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行为，无信用不良纪录。
2. 供应商具备维修各种型号汽车的场地、设施与人员配置。
3. 具备处理突发事件（故）的应急能力，并提供完善的应急及突发事件处理服务。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转包、分包。

7、 保密承诺
供应商承诺严格遵守国家关于保密（包括私隐）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对涉及采购方的数据及资料保密。所有工作时间内，可能或必须知道的用户书面资料或其他拷贝，必须在维修完成并用户验收后，不得保留书面或其他形式的拷贝；并对已知的数据、资料保密。在任何情形下，本条所规定的供应商承诺应永久持续有效，若供应商或因供应商原因违反本条款的规定，供应商应并赔偿造成采购方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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